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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II .1  註冊計劃每月申報表指引  
  

 

引言  

 在緊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規例》）附表5第1 1條

所界定的生效日期 1之前有效的《規例》第1 1 7條（原有第1 17條）訂明，在每

一公曆月最後一天之後的七個指明工作日內，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必須向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管理局）提交載有下述資料的每月申報表：  

( a )  為施行本條而由指引訂明的與該計劃的參與僱主及成員有關的資

料；及  

( b )  為施行本條而由指引訂明的與保本基金有關的資料。  

 

2 .  隨着《20 2 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第 6 4 條生效，原有第 1 17 條 ( a )段被廢除，而該條 ( b )段則維持不變。  

 

3 .  根據《規例》附表 5 第 1 1 條，儘管《修訂條例》第 6 4 條生效，

除非有以下情況，否則原有第 1 1 7 條就某公曆月的每月申報表而適用於既有

計劃的核准受託人：  

( a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局長）已就該計劃刊登第19 N條公告 2；

及  

( b )  相關規定 3在以下日子生效：  

( i )  在該公曆月開始之前的任何一日，或在該公曆月內的任何

 
1  生效日期指《202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第 64 條開始實施

的日期，即 2024 年 6 月 26 日。根據《修訂條例》第 103 條，《規例》加入附表 5。  
2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第 19N 條，為施行《條例》第 19M(2)(a)條，

局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為某既有計劃指明某日期，而該既有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在該

日開始使用電子強積金系統及該系統的系統營運者提供的計劃管理服務，以執行不屬於特定

職能的計劃管理職能。  
3  相關規定具有《條例》第 19O(2)條所給予的涵義。根據《條例》第 19O(2)條，相關規定就

某既有計劃而言，指該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就其計劃管理職能（特定職能除外）而遵守《條

例》第 19M(1)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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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或  

( i i )  在原有第 11 7 條所述的限期內的任何一日。  

 

4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第6 H條訂明，管理局可

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供者、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

例》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導而發出指引。  

 

5 .  管理局現發出指引，指明根據原有第 1 17 條 ( a )段及《規例》

第1 17條 ( b )段所須提交的資料，以及提交該等資料的形式。本指引亦指明向管

理局提交資料時應使用的方式。  

 

生效日期  

6 .  本修訂指引（20 24 年 6 月─第 1 0 版）由《修訂條例》第 64 及

1 0 3 條開始實施當日，即 2 02 4 年 6 月 2 6 日起生效，並於同日取代於 2 02 3 年

4 月發出的第 9 版指引。  

 

每月申報表  

訂明格式及資料  

7 .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向管理局提交每月申報表時，必須確保申

報表符合：  

( a )  附件A（第S ( MR)號表格）的訂明格式，並為施行原有第 11 7條

( a )段而按附件A提供關乎計劃的參與僱主及成員的資料；及  

( b )   附件B（第C F(MR )號表格）的訂明格式，並為施行《規例》第11 7條

( b )段而按附件B提供關乎計劃的保本基金資料。  

 

提交每月申報表  

8 .  由於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因應附件A的每月申報表的要求提

交大量資料，因此在上文第2及3段的規限下，他們應按管理局不時公布的電

子連繫規定，利用電子方式提交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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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核准受託人應以管理局指明的電子方式或以印本形式，提交

附件B每月申報表規定的資料。管理局的地址如下：  

 香港觀塘巧明街9 8號  

 T h e  Mi l l en n i t y  1座1 2樓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1 0 .  管理局（作為收件人）已給予同意，上述文件可用上文第8及9段

所描述的方式給予本局。  

 

用詞定義  

1 1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詞的涵

義與《條例》或其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有訂明，則作別

論。  

 

注意  

1 2 .  根據《條例》第 4 3E 條，任何人在與《條例》相關情況下給予訂

明人士 4的文件中，如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4  訂明人士指 (a)管理局；(b )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c )核准受託人；(d)有關計劃的受

託人；或 (e)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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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S (MR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  

 

註冊計劃每月申報表  

 

參與僱主及成員的資料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 4 8 5 A章）原有第 1 1 7條  

 

 

 

注意：  

 

( 1 )  註冊計劃（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受託人）請參閱《註冊計劃每月申報

表指引》，以便提交《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原有第1 1 7條

( a )段規定的計劃每月申報表。  

 

( 2 )  計劃的受託人在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本表格的註釋。  

 

( 3 )  * *表示所需資料不適用於僱主營辦計劃。  

 

 

 

 

 

 
 

只供管理局填寫  

 
 

計劃註冊編號：    收訖日期：   

     

     

負責人員：    資料輸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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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參與僱主的資料
註 1 - 6

  

 

( 1 )  月內新參與計劃的僱主名單
註 1及 2 1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僱主的英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中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商業登記號碼或其他參考編號                                                                                                                                                                                                                                           

分行編號   

 

( 2 )  月內終止參與計劃的僱主名單
註 7、 8及 2 2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僱主的英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中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參與編號
註 3 - 6及 9

    

所參加計劃的英文名稱（如知悉）   

所參加計劃的中文名稱（如知悉）   

所參加計劃的註冊編號（如知悉）   

 

( 3 )  於3月3 1日在計劃內的參與僱主詳盡名單（此名單只須於每年3月隨每月

申報表提交
註 1 0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僱主的英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中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參與編號
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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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部**－自僱人士的資料   

 

( 1 )  月內新參與計劃並有香港身分證號碼的自僱人士名單
註 1 1 - 1 4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自僱人士的英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香港身分證號碼    

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號碼   

分行編號   

 

 

( 2 )  月內新參與計劃並有護照號碼的自僱人士名單
註 1 1 - 1 4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自僱人士的英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護照號碼    

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號碼   

分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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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月內終止以自僱人士身分參與計劃的自僱人士名單
註 1 1 - 1 5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自僱人士的英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護照號碼（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號碼   

分行編號   

所參加計劃的英文名稱（如知悉）   

所參加計劃的中文名稱（如知悉）   

所參加計劃的註冊編號（如知悉）   

 

 

( 4 )  於3月3 1日在計劃內的自僱人士詳盡名單（此名單只須於每年3月隨每月

申報表提交
註 1 0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自僱人士的英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護照號碼（如適用）   

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號碼   

分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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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I部**－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資料
註 1 6  

 

所須提交資料的項目清單如下
註 1 7及 1 8

：  

 

提交的資料類別
註 1 9

  

資料檢索日期   

受託人的核准編號   

計劃的註冊編號   

受託人的內部參考編號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如適

用）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護照號碼（如適用）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英文姓名（如適用）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開立帳戶日期   

終止帳戶日期   

 

備註：載有所有於3月31日屬活躍個人帳戶的周年申報表只須於每年3月隨每

月申報表提交。  

  



第 S(MR)號表格  II.1附件 A 

 

 

2024年 6月 – 第 10版  第6頁 

第 I V部—更改姓名或名稱的參與僱主資料
註 2 0

 

 

月內曾匯報更改姓名或名稱的計劃參與僱主名單
註 2 0 - 2 3

﹕  

 

計劃的英文名稱   

計劃的中文名稱   

計劃的註冊編號   

本申報表所涉的月份（年 -月）   

參與編號
註 3 - 6及 9

  

僱主的新英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新中文姓名或名稱（如適用）   

僱主的新商業登記號碼或其他新的參

考編號（如適用）  

 

新的分行編號（如適用）   

僱主就此項改變給予通知的日期
註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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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  「月內新參與計劃的僱主」指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並於月內的最後一日仍

然留在計劃的參與僱主。為免生疑問，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但隨後於同一月

份內終止參與計劃的僱主，並不屬於「月內新參與計劃的僱主」。  

 

2 .  僱主安排僱員加入計劃時，受託人應查明該僱主有否在商業登記署註冊。

如有，受託人應向該僱主索取商業登記號碼，以及在本申報表註明該號

碼。  

 

3 .  受託人應在本申報表所填報的每個商業登記號碼之前加上 “BR”。所指商

業登記號碼為商業登記署發出的號碼的首八個數字。舉例來說，如商業

登記署發出予僱主的商業登記號碼是1 234 5 67 8- 00 0 -0 1- 19 99- 1，則受託

人應填報“BR 12 34 56 7 8 ”。如商業登記號碼中有前置的“0 ”，亦應填報。 

  

4 .  有些情況涉及僱員替僱主的有關連公司服務而該僱員與該些有關連公司

並無僱傭關係。該些有關連公司在法律上不是僱主，所以其資料無須在

本申報表填報。不過，如受託人得知該些有關連公司的存在，應另附信

函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管理局）報告，以便管理局備存該些有

關連公司的商業登記號碼作編整資料之用。管理局會利用申報表上呈報

的僱主商業登記號碼及分行編號組成參與編號。受託人就僱主的事宜致
函管理局時，應在函件（包括每月申報表的報告）中註明僱主的參與編

號。   

 

5 .  ( a )  如受託人知悉參與僱主沒有在商業登記署註冊，則應查明該僱主有

否在以下任何政府政策局及部門註冊及獲發註冊編號。  

 

 前置字母  

政府政策局及部門   

稅務局   

 -  慈善團體  IR  

香港警務處社團事務處   

 -  社團  S O 

教育局  E D 

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  T U 

其他  O T 

 

 ( b )  如參與僱主曾在上述政府政策局或部門註冊，受託人應把有關政府

政策局或部門的前置字母置於僱主獲發的註冊編號前，然後才填報

在本申報表上。舉例來說，如僱主曾在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註冊並

獲發註冊編號 1 35 0，則就該僱主而言，受託人應在本申報表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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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13 50 ”。不過，如僱主曾在香港警務處社團事務處註冊，而獲發

的註冊編號為24 68 0，則受託人應在編號前補加一個或以上的“ 0 ”，

使編號湊成七個數字，即“S O0 02 46 80 ”，而非“SO 24 68 0 ”。  

 

 ( c )  對於屬慈善團體並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僱主，由於稅務局不會向該

等慈善團體發出註冊編號，因此受託人只須填報 “ IR ”。  

 

( d )  若僱主告知受託人曾在上述一個以上的政府政策局及／或部門註

冊，則受託人只須填報其中一個註冊編號（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的前

置字母先行，後寫註冊編號），並另附信函說明受託人已知的所有

其他註冊編號（有關政策局及／或部門的前置字母先行，後寫註冊

編號）。受託人填報註冊資料時，應先填報附註冊編號的資料。舉

例來說，如僱主分別在稅務局以慈善團體身分註冊及在香港警務處

社團事務處註冊（註冊編號為 “1 23 4 ”），則就該僱主而言，受託人

應在本申報表填報“S O0 00 12 34 ”，然後在另附的信函填報“ IR ”。此

舉可便利管理局利用註冊編號識別強積金制度下的僱主。管理局將

利用該註冊編號組成參與編號。如參與僱主已有商業登記號碼，並

曾在上述任何政府政策局及／或部門註冊，則受託人必須在本申報

表填報該商業登記號碼（前置字母BR先行，後寫商業登記號碼），

並另附信函呈報其他註冊編號。  

 

 ( e )  如僱主沒有在上述任何政府政策局或部門註冊，則就該僱主而言，

受託人應填報 “OT ”（以示「其他」組織）。  

 

 ( f )  對於屬 “ IR”而又沒有在上述其他政府政策局及部門註冊的僱主和

屬“O T ”的僱主，管理局將向他們發出專有的「參與編號」。管理局

亦會告知受託人該參與編號。受託人以後向管理局報告與該等僱主

有關的資料時，應註明其參與編號。  

 

6 .  如參與僱主是在商業登記署註冊的，則須於本申報表填報分行編號。分

行編號是指在商業登記號碼首八個數字之後，由數字或由字母及數字組

成的三個位組合。舉例來說，如僱主獲商業登記署發出的號碼是

1 2 34 56 7 8 -0 00 - 01 -19 9 9- 1，則受託人應在本申報表分行編號一欄填上

“ 0 00 ”。就屬“ SO ”的僱主而言，受託人亦應適當地填報分行編號。至於

屬“ E D ”或“ TU ”的僱主，即使該政策局或部門沒有發出指定的分行編號，

受託人亦應為他們在分行編號一欄填上 “00 0 ”。不過，屬 “ IR ”或“ O T ”的

僱主，則無須填報分行編號。  

 

7 .  就第 I ( 2 )部而言，受託人無須在本申報表填報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但隨後

於同一月份內終止參與計劃的僱主的資料。如僱主因加入其他計劃而終

止參與計劃，則請填報該僱主新加入計劃的名稱及有關的計劃註冊編號。 

 

8 .  有僱主或會在計劃內有不同類別的僱員參與。月內，該等僱主或會把其

中一些類別的僱員轉至其他註冊計劃。在此情況下，如該等僱主仍有僱

員參與計劃，則受託人在填報第 I ( 2 )部時，無須提供該等僱主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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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一如上文註3至6所述，僱主的參與編號是依據商業登記號碼或指定政府

政策局或部門發出的註冊編號連分行編號組成的。此外，如僱主沒有商

業登記號碼，亦沒有上文註5所列的任何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發出的註冊編

號，管理局便會為有關僱主編配參與編號。管理局將於受託人首次通知

管理局有關僱主參與計劃時，通知受託人有關的參與編號。如受託人尚

未知悉有關僱主的參與編號，應填上該僱主的商業登記號碼或其他參考

編號及分行編號。  

 

1 0 .  在每年提交3月份的申報表時，受託人除須提交第 I ( 1 )及 ( 2 )部和第 I I ( 1 )

至 ( 3 )部的名單外，亦須提交此份詳盡名單。  

 

1 1 .  「月內新參與計劃的自僱人士」指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並於月內最後一日

仍然留在計劃的自僱人士。為免生疑問，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但隨後於同

一月份內終止參與計劃的自僱人士，並不屬於「月內新參與計劃的自僱

人士」。如自僱人士因加入其他計劃而終止參與計劃，則請填報該自僱

人士新加入的計劃的名稱及有關的計劃註冊編號。  

  

1 2 .  受託人應填報自僱人士的姓名（即個人姓名），該姓名必須與其香港身

分證或護照（只適用於護照持有人）上的姓名（姓氏先行）相同，而標點

符號則應略去。舉例來說，A u -Y eun g  Ta i  M an  應填報為AU  YE U NG 

T A I  M AN。  

 

1 3 .  受託人應在自僱人士申請加入計劃時，向自僱人士索取香港身分證號碼。

就備有香港身分證號碼的自僱人士而言，受託人應在本申報表第 I I ( 1 )部

填報該自僱人士的詳細資料。如受託人在提交本申報表時未能取得自僱

人士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則受託人應索取該自僱人士的護照號碼及在本

申報表第 I I ( 2 )部填報該號碼，以便管理局識別該自僱人士的身分。受託

人應在知悉該自僱人士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後，盡早通知管理局。  

 

1 4 .  在自僱人士申請參加計劃時，受託人應查明該自僱人士有否在商業登記

署註冊。如有，受託人應索取該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號碼，以及在本申

報表註明該號碼及分行編號。如自僱人士因擁有多項業務而有一個以上

的商業登記號碼，則受託人應只填報一個商業登記號碼及分行編號。不

過，受託人應另附信函註明該自僱人士所有其他已知的商業登記號碼及

分行編號，以供管理局參考。  

 

1 5 .  就第 I I ( 3 )部而言，受託人無須在本申報表填報於月內新參與計劃但隨後

於同一月份內終止參與計劃的自僱人士的資料。  

 

1 6 .  就第 I I I部而言，「個人帳戶持有人」指於月內的最後一日在計劃內持有

個人帳戶（而不是供款帳戶）的人士。  

 

1 7 .  受託人無須在本申報表填報於月內新開立但隨後於同一月份內終止參與

計劃的個人帳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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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受託人應在個人帳戶持有人申請加入計劃時，索取該個人帳戶持有人的

香港身分證號碼。就備有香港身分證號碼的個人帳戶持有人而言，受託

人應提供該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詳細資料。受託人如在提交本申報表時未

能取得個人帳戶持有人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則應索取及填報該個人帳戶

持有人的護照號碼，以便管理局識別該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身分。受託人

應在知悉該個人帳戶持有人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後，盡早通知管理局。該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姓名必須與其登記表、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只適用於

護照持有人）上的姓名相同，而標點符號則應略去。  

 

1 9 .   提交的資料類別如下：  

( a )  “NE WD ”—載列所有新開立個人帳戶的每月申報表  

( b )  “T ERM ”—載列所有在最近終止的個人帳戶的每月申報表  

( c )  “R ES U”—載列就任何已匯報的個人帳戶更改資料的每月申報表  

( d )  “ A ACT ”—載列所有活躍個人帳戶的周年申報表，即一份臚列於每年

3月31日在計劃內的所有活躍個人帳戶的詳盡名單  

 

2 0 .  「月內曾匯報更改姓名或名稱的計劃參與僱主」指於月內最後一日仍然

留在計劃，並且曾在月內匯報更改姓名或名稱的參與僱主。  

 

2 1 .  就第 I ( 1 )及 IV部而言，如果某僱主在月內新參與計劃，其後在月內匯報

更改姓名或名稱，則受託人應把該名新參與僱主在該月終結時的最新姓

名或名稱載於本申報表第 I ( 1 )部，而無須把更改姓名或名稱的資料載於

本申報表第 IV部。  

 

2 2 .  就第 I ( 2 )及 IV部而言，如果某僱主曾在月內匯報更改姓名或名稱，並於

該月內終止參與計劃，則受託人應把該名僱主終止參加計劃的資料載於

本申報表第 I ( 2 )部，而無須把更改姓名或名稱的資料載於第 IV部。請注

意，在第 I ( 2 )部應填寫僱主在上月終結時的姓名或名稱。  

 

2 3 .  就第 IV部而言，如僱主於月內匯報更改姓名或名稱多於一次，受託人只

須在本申報表填報該名僱主在該月終結時的最新姓名或名稱。  

 

2 4 .  「僱主就此項改變給予通知的日期」指受託人收到僱主更改名稱通知的

日期，或受託人處理該項更改通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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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C F ( MR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註冊計劃每月申報表  

 

保本基金的資料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 4 8 5 A ‍章）第 11 7 ‍條  

 

 

 

注意：  

 

 

( 1 )  註冊計劃（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受託人）請參閱《註冊計劃每月申報

表指引》，以便遞交《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規例》）

第1 17條 ( b )段規定的計劃每月申報表。  

 

( 2 )  本表格必須由保本基金（基金）所屬的計劃受託人填寫。  

 

( 3 )  本表格所有問題均須回答。如有任何問題不適用，請填上「不適用」。  

 

 

 

 

 

 

 

 

 
 

只供管理局填寫  

 
 

檔號：    收訖日期：   

     

     

負責人員：    資料輸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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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基金資料  

 

( 1 )  基金名稱：  

  

 

 

( 2 )  基金所屬計劃的名稱：   

  

( 3 )  計劃的受託人名稱：    

 

( 4 )  有關月份：              

       月  年  

 

 

第 I I 部－基金變動  

 

( 1 )  月內已發行的單位數目及就此收到的款項  

 

 

 

 

 

( 2 )  月內已贖回的單位數目及就此支付的款項  

 

 

 

 

 

 

第 I I I 部－淨資產值  

 

( 1 )  月初及月終的淨資產總值  

 

 

 

 

 

( 2 )  月初及月終的單位總數  

 

 

 

 

 

( 3 )  月初及月終的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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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V 部－投資回報  

 

( 1 )  月內基金的總投資回報（請註明總額及回報率，以及計算回報的基礎）  

 

 

 

 

 

( 2 )  月內基金的淨投資回報（請註明總額及回報率，以及計算回報的基礎）  

 

 

 

 

 

 

第 V 部－儲蓄利率  

 

( 1 )  用以計算扣除行政開支的儲蓄利率  

 

 

 

 

 

 

第 V I 部－行政開支  

 

( 1 )  分項說明月內所有開支  

 

 

 

 

 

 

( 2 )  分項說明月內從基金扣除的各項開支（行政開支除外）  

 

 

 

 

 

 

( 3 )  月內從基金扣除的當月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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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於未來的任何月份從基金扣除的當月未清行政開支  

 

 

 

 

 

( 5 )  月內從基金扣除的先前未清行政開支（結轉期以 12 個月為限）（請按月

列明）  

 

 

 

 

 

 

第 V I I 部－規例／指引的遵守  

 

( 1 )  註明基金於月內有否不遵守《規例》第 37 條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所發出的有關指引的規定；若有，請註明原因，以及解釋是否已糾正違

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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